
澎湖縣 112-113學年度特殊教育輔導員甄選簡章 

壹、依據：澎湖縣特殊教育輔導團設置要點。  

貳、目的 

    一、甄選輔導員以協助學校規劃特殊教育發展，提供相關之支持與服務。 

    二、鼓勵特殊教育之研究、發展與創新，豐富教師教學內涵。 

    三、甄選輔導員以配合辦理特殊教育評鑑及訪視輔導，提升特殊教育教學 

        及輔導成效。 

叁、辦理單位：澎湖縣政府。 

肆、審查小組:由縣外專家學者、學校、家長及行政代表等相關人員組成 112學 

             年度特殊教育輔導員甄選審查委員小組 

伍、甄選名額 

    一、學前階段特教輔導員 2-3 名。 

    二、國小階段特教輔導員 3-4 名。 

    三、國中階段特教輔導員 3-4 名。 

陸、遴選資格及條件 

    經由自我推薦、任教學校推薦或教育處主管業務科推薦參與遴選： 

    一、本縣學前暨國民中小學階段持各類合格特教教師證、具備三年（含以 

          上）特教學生教學輔導經驗之現職教師。 

    二、本縣學前暨國民中小學階段持一般教師證、具備五年（含以上）普通 

        班特教學生教學經驗，對特殊教育具服務熱忱之現職教師。 

    三、上述人員須未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三十三條；及 

       「教師法」第十四條一至九款之各款情事者，且最近五年內考績未考列 

        四 2條三款或丙等以下者。 

柒、甄選方式及程序 

    一、甄選方式：書面審查、面試。 

    二、甄選日期 

      1.書面審查：112年 8月 21日至 112年 8月 22日。 

      2.面試：112年 8月 23日（三）下午 2時至 3時，於特教綜合館辦理。 

    三、甄選程序 

      1.自我推薦、任教學校推薦、教育處主管業務科推薦及曾擔任過本縣輔 

        導員皆參與書面審查。 

      2.自我推薦、任教學校推薦者須參與面談。 

      3.由縣外專家學者、學校、家長及行政代表等 112學年度特殊教育輔導 

        員甄選審查委員小組進行書面審查及面試。 

      4.暫訂於 112年 8月 23日（三）下午 3時至 4時召開審查會議。 

    四、報名送件： 

      1.參加甄選者請填寫報名表（如附表），並檢齊相關佐證資料（附影本， 



        並註明與正本相符），於 112 年 8 月 18日（五）下班前，免備文送 

        教育處社教特教科（楊詠靜教師收），地址：馬公市治平路 32 號，電 

        話：（06）9274400 分機 384/508。 

      2.繳件時，請將報名表及所附佐證資料依序排列裝訂，因資料不齊、遺 

        漏或未完成核章等以致影響審查結果，由送件人自行負責。 

      3.審查後所送報名表件不予退還，由承辦單位留存。 

    五、甄選：由教育處組成甄選小組，審核報名表件、面談並確認錄取名 

              單。  

    六、錄取公告：於 112年 8月 24 日（四）下午 5 時 30 分前，公告教育 

                  處網頁。 

捌、輔導員聘任 

    一、聘用：由縣府核發特殊教育輔導員聘書。 

    二、任期：自 112 至 113 學年度，計 2 年。服務成效優良者得續聘 1  

              次，續聘任期至多 2 年。 

玖、輔導員工作 

    一、訪視輔導 

       1.針對新進教師安排時程到校訪視，提供特殊教育課程、教學、身心障 

         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及特殊學生行為問題等之輔導工作。 

       2.接受各級學校申請，安排到校訪視輔導。 

    二、特殊教育課程計畫審查：於每學期初進行審查，並於給予具體建議。 

    三、諮詢服務 

       1.電話諮詢：定期定時接受電話諮詢服務。 

       2.網路諮詢：透過網路提供特殊教育諮詢服務。  

    四、課程規劃及推廣 

       1.特殊教育課程規劃設計、彙整及分享特殊教育優良教材及教具。 

       2.彙集推廣成果。 

    五、宣導及分享 

       1.辦理特殊教育宣導、經驗分享或教學演示等。 

       2.彙集推廣成果。 

    六、特殊教育研習及會議：參加特殊教育研習、領域培訓、精進成長課程 

        及相關會議，提升專業知能，協助各項特教工作之執行、發展與改 

        善。 

    七、協助規劃全縣特教心評人員分級制度及研習活動。 

    八、協助規劃全縣特教相關研習及教師增能活動。 

    九、協助辦理特殊教育評鑑、追蹤輔導等事宜。 

    十、輔導成果報告：完成每學期輔導成果報告，並彙集成冊。 

拾、輔導員之權利 

    一、優先參加教師成長團體或研習進修。 



    二、表現優良者每學年度依本縣中小學教職員一般獎案件實施要點規定予    

       以敘獎。 

    三、參加國民中小學校長或主任甄選時，其服務年資得以列入特殊加分。 

拾壹、輔導員之課務處理 

    一、輔導員共同不排課時間為學期中每週五下午。 

    二、輔導員執行本計畫各項業務，由所屬服務學校給予公假登記，課務派 

        代。 

    三、每週得酌減四節課，所遺節數得以超鐘點或代課方式處理;所需鐘點費 

        由縣府補助。 

    四、輔導團員非本機關人員、縣外輔導員執行任務期間出席會議、參與訪 

        視輔導等工作任務得依規定支領相關費用，如差勤費、出席費等。 

拾貳、公假：參與本計畫審查會議(含縣府業務單位)人員由所屬服務單位核予 

            公假。 

拾叁、獎勵：辦理本甄選工作有功之人員，於活動結束後由本府依規核予獎  

            勵。 

拾肆、經費:本計畫所需經費由 112年度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特殊教育計畫經費 

           項下支應。 

拾伍、若因不可抗力因素須變更辦理日期等，屆時依實際情況彈性調 

      整；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